
         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            分機:271705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獎助學金申請標準作業流程 

 

學務處訂定學校受理期限後上網公告，並將文陳

核後影印送各校區學務組公告(工作日約 2日) 

申請資料是否 

須經學校核轉 

需由本校匯整送出者,需於校內受理期

限截止日後 3日內送至學務處 

否 

否 

學務處公告上網並將文陳核

後影印送各校區學務組公告 

通知學生於 3日內補齊文件

是 

是 

學生自行至提供單位網站查詢得獎名單或

學校獲通知後公告得獎同學學號於網站上

(工作日約 3天) 

各校區學務組或生輔組收

件後審核所需附件是否齊

全（工作日約 3-5 日） 

校外提供獎助學金單位來函通知 

學務處簽函呈核後於截止期限前寄至各

提供單位(每項獎助金截止日期不一) 

學生可於規定期限前自行備

齊資料寄送該單位申請 


